
机车车辆学院

机车车辆学院半军事化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半军事化管理是指非军事单位仿效军事管理的方式实行的内部管理。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我院在籍的全日制学生。
第三条 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目的是：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其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严谨求实的作风，使学生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作风素质和一定的军事素质，以适应未来工作的需要。
　  第四条 半军事化管理含学生军训、一日生活制度（起床、早操、洗漱、内务卫生、就餐、正课、午休、活动、晚自习、晚就寝）、学生风纪、考勤及请销假等内容。
　  第五条 贯彻本规定必须遵守的原则：
1、坚持政治方向第一的原则。努力培养学生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忠于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养成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品质，努力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2、坚持行政管理与政治思想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政治思想教育与养成教育相统一，使执行条例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
　  3、坚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与学生自律相结合的原则。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充分调动学生参加管理的积极性，使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第2章 管理机构

　  第六条 建立健全半军事化管理机构，是实施半军事化管理的组织保证。
　  1、学院设立学生半军事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党政领导和辅导员组成。下设半军事化管理办公室，负责全院学生半军事化管理工作的具体实施。
2、全院学生为一个营，连按年级设置，排按班级设置，分别负责各级的半军事化管理工作。
3、在本学院学生会下设半军事化管理委员会鼓励学生自我管理，其中下辖五个部门：队列部、体育部、学习部、宿管部、女生部。学生会半军事化管理委员会的工作由本学院半军事化管理办公室负责指导。

第3章 学生军训

　  第七条 对学生实施军事训练是培养四有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学生就学期间履行兵役义务、接受国防教育的基本形式。通过学习和训练，提高学生政治思想觉悟，激发爱国热情，培养革命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增强国防观念和组织性、纪律性，掌握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为培养高级应用技术人才打好基础。
第八条 新生入学后必须接受军事训练，集中训练时间一般为两周，根据《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军训管理办法》组织进行实施，对无故拒绝参加军训者取消其入学资格。
第九条 半军事化管理办公室配合学院搞好军训工作，从入学军训开始，参与队列训练和内务管理，并贯穿到学生在校的整个过程。
　  第十条 军训要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的原则，军训结束后进行相应的会操和理论考核，合格者给予相应的学分，成绩记入本人学习档案。

第4章 一日生活制度

　  第十一条 起床
　  1、听到起床铃(哨)后，应立即起床，并按规定着装，做好出操准备。
　  2、起床时间随季节适当变更。
　  第十二条 早操
早操分为升国旗、跑步、队列训练、整理内务、广播体操等形式，学生应严格遵守《机车车辆学院学生早操管理规定》，按指定内容认真进行。
　  第十三条 洗漱
早操后为洗漱、整理内务时间。洗漱必须在洗漱间进行，要节约用水，遵守秩序，维护公共卫生。禁止向走廊上泼水。
第十四条 内务卫生
内务卫生是学生半军事化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学生素质的重要体现。学生应按《机车车辆学院学生内务管理规定》的要求，务必严格遵照执行。
第十五条 就餐
1、学生就餐要严格遵守餐厅规则的各项要求。
2、严禁在寝室内就餐。
第十六条 正课
1、上课铃响后，班长应发出“起立”口令，全班学生起立向教师行注目礼，师生互换礼节完毕，班长发出“坐下”口令，开始上课。
2、课堂上，学生提问应举手，经教师允许后方能起立发问。教师指名提问要起立回答，经教师允许后方能坐下。
3、上课时要遵守课堂纪律，不做小动作，不准喝水、吃零食、睡觉、交头接耳或阅读与本课无关的书籍等。
4、上课时不准会客，不准擅自离开座位或进出教室。如有特殊情况，须经教师批准。 
第十七条 午休
午休时应保持肃静，不准做有碍于他人休息的事情。午休后应按要求整理好内务。
第十八条 活动
学生应积极参加院或班组织的文体活动或其它有益的活动。活动中注意安全，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第十九条 晚自习
学生应把学院规定的晚自习时间视为正常上课时间，在自习场所保持肃静，不准随意走动或大声说话，不要影响别人。不准在自习场所吃零食，严格遵守《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室文明守则》管理规定。
第二十条 就寝准备
熄灯前30分钟响铃（吹哨），为“开始洗漱，准备就寝”时间，学生应抓紧时间进行洗漱。
第二十一条 熄灯就寝
1、熄灯铃（哨）响后，统一熄灯就寝，熄灯后不准讲话，保持安静，严禁在水房洗漱和在走廊走动；严禁点蜡烛和使用其它照明用具。
2、学生应在规定寝室、床位住宿，不准擅自在校外住宿，不准在学生宿舍私自留宿他人。严格遵守《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宿舍管理规定》与《机车车辆学院学生晚就寝管理规定》

第二十二条 查铺
熄灯后，由宿管部和辅导员进行查夜，检查学生住宿情况，学生应严格遵守《机车车辆学院学生晚就寝管理规定》。

第5章 学生风纪

第二十三条 着装
学生应按要求统一着装。学生应保持服装整洁，不准挽袖、卷裤脚、披衣、敞怀等。学生着装应朴素、大方、整洁，严禁穿背心、短裤、拖鞋等进入教室及其它公共场所。学生应严格遵守《机车车辆学院学生仪容仪表管理规定》。
第二十四条 举止
[bookmark: _GoBack]1、学生应做到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走有走相，保持举止端庄、姿态良好，不准不分场合搭肩挽臂、嘻笑打闹等。
2、参加集会时应按指定时间、地点集合，按指定顺序出入会场，按指定位置就座，严格遵守会场秩序，有良好的会风。
3、在教学楼、宿舍内以及其它公共场所里，应自觉保持肃静，不准大声喧哗、追逐打闹等。
4、在校期间严禁吸烟。
第二十五条 礼节
1、辅导员日常点名，点到者应立正、答到。
2、学生进入领导、教师办公室，应先敲门、报告，经允许后方能进入。
3、平时室内活动，如有领导、教师进入，第一名看到者应喊“起立”，其他人员自行停止一切活动，立正致敬，相互问候。
4、遇到教师要主动问候，回答教师问题要肃立，表以尊敬和礼仪。
第二十六条 仪容仪表
1、学生服饰、发型等外在形象应大方、整洁，精神饱满、富有朝气。
2、在校园内（宿舍内除外）不得穿拖鞋、背心，衣服纽扣要齐全扣好，不可敞胸露怀，不可卷袖子和裤脚。不穿奇异服装等。
3、学生不准染、烫发，不剪怪异发型。男生不得戴耳坠，不留长胡须、长发，发角不过耳；女生或留短发，或长发束起，不准披头散发。
4、女生化妆应自然、协调，不准化浓妆，不宜使用香水和香粉。

第6章 考勤及请/销假

第二十七条 考勤
学生上课、实习、军训、劳动、社会实践、运动会等都实行考勤，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需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
第二十八条 请/销假
学生请假应填写统一请假单，并报辅导员，假期结束必须销假，严格按《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考勤/请假规定》与《机车车辆学院学生考勤及请假管理规定》执行。

第7章 考核、总结

第二十九条 考核
1、对于学生日常表现、行为规范，将严格按照学校及学院奖惩考评办法进行考核、奖惩。
2、对于违反本规定的学生，经教育仍不改正者，视情节轻重按《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理办法》给予相应的处理。
第三十条 总结
1、为督促学生认真执行半军事化管理的各项规定，学院将定期对学生进行考核、评比及总结，对表现突出的予以表扬；对学生遵守半军事化管理各项制度的现实表现情况，列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的有关项目。
2、学院、班级通过讲评会、班会等形式，及时总结/通报学院学生工作情况。
第十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由学院半军事化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